附件二：

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工作会议

交流材料单位名单

一、各地级及以上市（21个）：

广州    深圳    珠海    佛山   汕头    东莞

中山    肇庆    韶关    湛江   茂名    惠州

江门    梅州    清远    揭阳   云浮    阳江

河源    潮州    汕尾

二、国家、省高新区管委会（16个）：

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佛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中山火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东莞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

江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汕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河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揭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阳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梅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清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佛山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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